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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文件清单

根据项目情况提供如下文件：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依法缴纳税收或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竞价截止日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或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3.业绩材料（近3年内签订至少3个4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废气治理项目工程的设计案例或者EPC（设计、采购、施工）项目合同，提供合同扫描件或中标通知书（原件备查））
4.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服务商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须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
6.现场踏勘证明（现场踏勘前须持法人委派现场踏勘证明资料及本人身份证进行现场查验并通过，现场踏勘结束后由深圳市宝安湾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碧管理中心出具现场踏勘证明（盖章版））
7.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材料（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为本项目竞价截止前3个日历日内。）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竞价（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9.设计资质材料（要求：环境工程专项（大气污染防治工程）专项乙级及以上）
注：全部都须加盖公章，放到档案袋内，档案袋须贴上封条并加盖公章。

